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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司法制度

[ 作者 ] 张吉人;席建生;徐伟;杨玉林 

[ 单位 ] 人民法院报 

[ 摘要 ] 奥地利的司法制度与德国的司法制度，特别是法官管理制度上有许多相似之处。维也纳高级法院副院长称，其司法制度具有200多

年的历史，较庞大的日耳曼司法制度的历史还要长一些，觉得非常自豪。“公法法院”这一个术语在奥地利的司法系统中是和“普通法

院”这一个术语并称的。与后者主要审理民商事、刑事等案件不同的是，“公法法院”主要的职责是行政权（行使）的守护者，即涉及到

公法（主要是包含行政法和宪法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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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地利的司法制度与德国的司法制度，特别是法官管理制度上有许多相似之处。维也纳高级法院副院长称，其司法制度具有200多年

的历史，较庞大的日耳曼司法制度的历史还要长一些，觉得非常自豪。奥地利司法系统中的公法法院较有特色：  “公法法院”这一个术

语在奥地利的司法系统中是和“普通法院”这一个术语并称的。与后者主要审理民商事、刑事等案件不同的是，“公法法院”主要的职责

是：行政权（行使）的守护者，即涉及到公法（主要是包含行政法和宪法的案件）。根据奥地利1920年宪法在1929年修订后的文本，公法

法院系统主要包括宪法法院和行政法院，当然，在这个文件中，还提到了独立的行政裁判机构，并把这一独立的行政裁判机构作为对于传

统意义上公法法院的补充，之所以设立这种独立的行政裁判机构，同样是为了防止行政权侵害公民的权利。公法法院特点 1．行政法院和

宪法法院是真正的法院，因为这些法院中的成员同样享受法官不得被随意解除和转换职务的独立权利和豁免特权；2．行政法院和宪法法

院都是“最高法院”，因为他们在全国仅仅有一级，并无上级法院和下级相类似的法院存在；3．全国仅仅有一个行政法院，也只有一个

宪法法院，他们的管辖权都是及于全国的其院址都设在维也纳；4．虽然，独立的行政裁判机构作为对于不服行政行为的审理组织，并且

也被视作是公法法院的补充，而且他的法官也是根据宪法的指示任命的，任期至少满6年，而且同法官一样享有特权，但从严格意义上

讲，它并不是法院。行政法院、宪法法院、独立的行政裁判机构三者关系１．行政法院。行政法院作为公法法院组织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行政法院受理的主要是以下两类案件：官方的上诉和私主体的上诉，而私主体的上诉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行政决定的上诉 二是行

政机关拒绝提供行政救济的上诉。官方的上诉（起诉）是我国行政诉讼所不具备的形式，因为，在我国的行政诉讼中，仅仅有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对于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起诉的一种，而行政机关则是不具有对于相对人的起诉权和反诉权的。除了官方的上诉之外，

另一种较多的行政诉讼的提起方式就是私主体提起的行政诉讼。此处私主体的上诉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对行政决定不服的上诉，但是提

起诉讼必须具备的条件是“用尽行政系统中的救济”。在目前，“用尽行政救济”必须包括已经向独立的行政委员会提起上诉。上诉人应

为原来行政程序中的当事人。一般而言这种上诉的目的是要求法院宣告该行政行为违法，被称为“客观诉讼”，法院在审查该被诉行为是

否违法的过程中，一般会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第一，行政行为内容是否合法；第二，行政机关有无权限；第三，是否违反了行政程序规

则要求。这样的审查标准，和我国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对于撤销具体行政行为所确立的标准基本的含义是一致的。除了对于行政决定不服

的上诉外，私主体提出的第二种行政诉讼方式就是对于行政机关未能够作出一个决定提起诉讼，这种诉讼形式相当于我国行政诉讼法中的

履行之诉。但是奥地利法律把这种诉讼形式作了一个限制，即“仅仅在已经向能够作出此类决定的最高行政机关提出，而该机关又未作决

定的时候，才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这样，该程序中仍然贯彻着一个“用尽行政救济”的原则。２．宪法法院。宪法法院也是公法法院

系统中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审理以下问题：第一，对于邦的及其他的地方行政机构提出经济权利主张的案件。这些案件是不能够通过正

当的法律程序或者是通过行政决定作出的；第二，解决争议的管辖权和权限的问题，这主要是为了解决在案件中可能出现的司法管辖权的

冲突而设立的；第三，判断邦等地方行政单位之间的协议存在与否以及是否得到遵守的争议；第四，对于命令的违宪审查权，举例而言，

宪法法院可以应联邦政府诉请来解决地方行政机关颁布的命令是否合法；第五，对于法律的审查权，如应私利害关系人诉请，来判断联邦

或是邦等地方政府针对其颁布的法律是否违宪的问题；第六，对于国际条约的审查权；第七，对于选举事项的审查权。除此之外，宪法法



院还负担以下职能：对于邦等地方行政机构的日常活动，相对人认为行政行为侵犯了其根据宪法享有的基本权利，宪法法院对于此类案件

有管辖权。３．独立的行政裁判机构。独立的行政裁判机构本质上讲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院，这在前文已经有所提及。根据法律的

授权，这类委员会享有对以下案件的管辖权：第一，管辖对于行政刑事案件不服的上诉；第二，对于未根据行政程序法，未提供一个正式

的决定或直接运用行政权侵犯公民权利的决定不服的上诉；第三，对于法律所授权的对于其他行政案件的决定不服的上诉；第四，对于可

能作出行政决定，但是由于行政机关违反了义务而未能作出决定的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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